芒市公共租赁住房成本租金测算说明

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城镇保障性住房价格管理暂行办法和云南省城市农贸(集贸)市场商位租赁价格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云政办发〔2013〕123号）、《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关于进一步加强城镇保障性住房价格管理的通知》的通知（云发改物价〔2013〕2094号）等文件规定，芒市发展和改革局会同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芒市财政局对芒市2012年保障性安居工程公共租赁住房（以下简称公租房）租金进行了成本租金测算。

一、成本测算的主要依据

1、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城镇保障性住房价格管理暂行办法和云南省城市农贸(集贸)市场商位租赁价格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云政办发〔2013〕123号）

2、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城镇保障性住房价格管理的通知》的通知（云发改物价〔2013〕2094号）
3、芒市人民政府第二十三次常务会议通过《芒市2012年保障性住房租售工作方案》
4、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德宏州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的通告》（德政规〔2018〕2号）     

二、测算的主要内容  

（一）建筑面积及造价成本构成情况

1、芒市2012年保障性安居工程分五个片区实施，工程造价依据《芒市2012年保障性安居工程成本测算咨询报告》，总住宅建筑面积987994.34平方米（依据来源于测绘报告），审定造价3372008307.29元。其中：

⑴锦绣阳光花园·风平小区公租房住宅建筑面积56175.22平方米，审定造价203573111.25元。

⑵锦绣阳光花园·南蚌小区住宅建筑面积448377.84平方米，审定造价1410309323.98元。

⑶锦绣阳光花园·咖啡小区住宅建筑面积52823.36平方米，审定造价208502657.47元。

⑷锦绣阳光花园·大湾小区住宅建筑面积128454.03平方米，审定造价498020440.90元，其中：1051套、建筑面积128454.03平方米、审定造价498020440.90元，根据《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云南省发展改革委员会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德宏州芒市锦绣阳光花园户育小区公共租赁住房项目盘活批复》（云建保函[2017]480号）文件通知，该小区退出公租房管理，调整为养老、“双创”等安置用房。剩余公租房1640套、建筑面积79597.98平方米、审定造价310725750.10元。
⑸锦绣阳光花园·户育小区住宅建筑面积285347.47平方米，审定造价985753473.10元。根据《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云南省发展改革委员会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德宏州芒市锦绣阳光花园户育小区公共租赁住房项目盘活批复》（云建保函[2017]480号）文件通知，该小区退出公租房管理，调整为养老、“双创”等安置用房。

芒市2011年公租房项目盛世佳园小区，依据《芒市2011年公租住房采购项目房屋采购合同》，合同价113131278.40元，建筑面积34566.34平方米（依据来源于测绘报告）。

芒市2009年租赁补贴资金购买斑色路公租房，依据《房地产买卖合同》合同价3260000.00元，建筑面积1640.89平方米（依据来源于《房屋所有权证》）。

芒市2009年租赁补贴资金购买城北小区公租房，依据《房地产买卖合同》合同价2340000.00元，建筑面积1215.14平方米（依据来源于《房屋所有权证》）。

房屋折旧费：按照建设成本平摊到房屋设计使用年限。

6、房屋维修费：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建设部关于印发《城镇廉租住房租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发改价格[2005]405号）文规定，进行核算。

7、管理费用：是依据《企业财务通则》之规定的《企业财务制度》规定的管理费用，构成要素，考虑了职工工资、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职工福利费、低值易耗品摊销、办公设备费、业务费、公共水、电支出等项费用。其中的职工工资水平的测定，是根据《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保障性住房临时聘用人员工资调整实施方案》为基础进行认定。
8、营业税：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公共租赁住房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告》（2019第61号）第七条：对公租房免征增值税、房产税。故在价格测算中不予考虑税费方面的费用。

(三)单位租金的测算方法

1、折旧费是由公共租赁住房工程审定造价或者购买由《房地产买卖合同》中约定的房价除以各小区住宅建筑面积，再除以50（房屋设计使用年限）再除以12个月，得到各小区每月每平方米的折旧费。其中：

（1）风平小区公租房每月每平方米折旧费为：其建筑造价203573111.25元，建筑面积56175.22平方米。每月每平方米计提折旧费为：203573111.25元÷56175.22平方米÷50÷12=6.04元/月·平方米。

（2）南蚌小区公租房每月每平方米折旧费为：其建筑造价1410309323.98元，建筑面积448377.84平方米。每月每平方米计提折旧费为：1410309323.98元÷448377.84平方米÷50÷12=5.52元/月·平方米。

（3）大湾小区公租房每月每平方米折旧费为：其建筑造价310725750.10元，建筑面积79597.98平方米。每月每平方米计提折旧费为：310725750.10元÷79597.98平方米÷50÷12=6.51元/月·平方米。

（4）咖啡小区公租房每月每平方米折旧费为：其建筑造价208502657.47元，建筑面积52823.36平方米。每月每平方米计提折旧费为：208502657.47元÷52823.36平方米÷50÷12=6.58元/月·平方米。

（5）盛世佳园公租房每月每平方米折旧费为：其建筑造价113131278.40元，建筑面积34566.34平方米（依据来源于测绘报告）。每月每平方米计提折旧费为：113131278.40元÷34566.34平方米÷50÷12=5.45元/月·平方米。

（6）斑色路公租房每月每平方米折旧费为：其建筑造价3260000.00元（依据来源于《房地产买卖合同》），建筑面积1640.89平方米（依据来房屋所有权证）。每月每平方米计提折旧费为：3260000.00元÷1640.89平方米÷50÷12=3.31元/月·平方米。

（7）城北小区公租房每月每平方米折旧费为：其建筑造价2340000.00元（依据来源于《房地产买卖合同》），建筑面积1215.14平方米（依据来房屋所有权证）。每月每平方米计提折旧费为：2340000.00元÷1215.14平方米÷50÷12=3.21元/月·平方米。

2.维修费按年0.8%提取维修费费用。由公共租赁住房工程审定造价或者购买由《房地产买卖合同》中约定的房价除以小区公租房建筑面积乘以百分之零点八再除以12个月，得到各小区每月每平方米的维修费。其中：
（1）风平小区公租房每月每平方米维修费为：其建筑造价203573111.25元、建筑面积56175.22平方米。每月每平方米计提维修费为：203573111.25元÷56175.22平方米×0.8%÷12=2.42元/月·平方米。

（2）南蚌小区公租房每月每平方米维修费为：其建筑造价1410309323.98元，建筑面积448377.84平方米。每月每平方米计提维修费为：1410309323.98元÷448377.84平方米×0.8%÷12=2.1元/月·平方米。

（3）咖啡小区公租房每月每平方米维修费为：其建筑造价208502657.47元，建筑面积52823.36平方米。每月每平方米计提维修费为：208502657.47元÷52823.36平方米×0.8%÷12=2.63元/月·平方米。

（4）大湾小区公租房每月每平方米维修费为：其建筑造价310725750.10元，建筑面积79597.98平方米。每月每平方米计提维修费为：310725750.10元÷79597.98平方米×0.8%÷12=2.60元/月·平方米。

（5）盛世佳园公租房每月每平方米维修费为：其建筑造价113131278.40元，建筑面积34566.34平方米。每月每平方米计提维修费为：113131278.40元÷34566.34平方米×0.8%÷12=2.18元/月·平方米。

（6）斑色路公租房每月每平方米维修费为：其建筑造价3260000.00元，建筑面积1640.89平方米。每月每平方米计提维修费为：3260000.00元÷1640.89平方米×0.8%÷12=1.32元/月·平方米。

（7）城北小区公租房每月每平方米维修费为：其建筑造价2340000.00元，建筑面积1215.14平方米。每月每平方米计提维修费为：2340000.00元÷1215.14平方米×0.8%÷12=1.28元/月·平方米。

3、各小区公租房每月每平方米管理费为：年管理费3002220.12元，各小区公租房住宅总面积674397.03平方米。每月每平方米计提管理费为：3002220.12元÷674397.03平方米÷12=0.37元/月·平方米。年管理费具体构成如下：

（1）职工工资：2119768.25元/年

（2）职工福利费：根据《企业财务制度》规定职工福利费按职工工资总额的14%提取费用为296767.56元/年

（3）工会经费：根据《企业财务制度》规定工会经费按职工工资总额的2%提取，年提取费用为42395.37元/年

（4）职工教育经费：根据《企业财务制度》规定职工教育经费按职工工资总额的2.5%提取费用为52994.21元/年

（5）办公设备费（含电脑管理系统）100000.00元

（6）业务费：根据按年维护费的2%计提办公用品及其它支出费360294.74元。

（7）公共用水列支费用5000.00元（六个公租房服务点用量）。
（8）小区用电列支费用5000.00元（六个公租房服务点用量）。

（9）公租房维修公车运营费20000.00元
4、贷款利息：2012年保障性安居工程债劵利息560380157.00元。每月每平方米计提贷款利息为：560380157.00元÷1084649.1平方米÷50÷12=0.86元/月·平方米。
三、成本测算结论

经测算，公租房各小区成本租金=折旧费+维修费+管理费+贷款利息。其中：

风平小区公租房每月每平方米成本租金=6.04+2.42+0.37+0.86=9.69元/月·平方米。
南蚌小区公租房每月每平方米成本租金=5.52+2.1+0.37+0.86=8.85元/月·平方米。

（三）大湾小区公租房每月每平方米成本租金=6.51+2.6+0.37+0.86=10.34元/月·平方米。
（四）咖啡小区公租房每月每平方米成本租金=6.58+2.63+0.37+0.86=10.44元/月·平方米。

（五）盛世佳园小区公租房每月每平方米成本租金=5.54+2.18+0.37=8.01元/月·平方米。

（六）城北小区小区公租房每月每平方米成本租金=3.21+1.28+0.37=4.86元/月·平方米。

（七）斑色路公租房小区公租房每月每平方米成本租金=3.31+1.32+0.37=5.01元/月·平方米。
	芒市公共租赁住房测算成本租金汇总表

	
	
	
	单位：
	
	元/平方米

	序号
	项目
	项目指标
	项目成本依据
	各项每平方米住宅租金成本
	备注

	一
	公租房总建筑面积
	674397.11 
	测绘公司《房屋建筑面积实测报告》
	
	商铺建筑面积20539.99平方米

	（一）
	2012年保障性安居工程公租房总建筑面积
	636974.48 
	芒市百川房地产交易服务有限公司测绘公司《房屋建筑面积实测报告》
	
	

	1
	锦绣阳光家园·风平小区
	56175.22 
	芒市百川房地产交易服务有限公司测绘公司《房屋建筑面积实测报告》
	
	除去商业面积4652.87平方米。

	2
	锦绣阳光家园·南蚌小区
	448377.84 
	芒市百川房地产交易服务有限公司测绘公司《房屋建筑面积实测报告》
	
	除去商业面积13157平方米。

	3
	锦绣阳光家园·大湾小区
	79598.06
	同上
	
	除去1051套建筑面积47175.33平方米及商业面积803.6平方米。

	4
	锦绣阳光家园·咖啡小区
	52823.36 
	同上
	
	除去商业面积1926.52平方米。

	（五）
	盛世佳园
	34566.34 
	《房地产买卖申请审批书》
	
	

	（六）
	城北小区
	1215.40 
	《房地产买卖申请审批书》
	
	

	（七）
	斑色路公租房
	1640.89 
	《房地产买卖申请审批书》
	
	

	二
	建设成本费用
	
	
	
	

	1
	锦绣阳光家园·风平小区
	203573111.25 
	德审报〔2017〕30号及昆明融汇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芒市2012年保障性安居工程成本测算咨询报告》
	
	除去商业面积4652.87平方米建筑费用1463323.87元。

	2
	锦绣阳光家园·南蚌小区
	1410309323.98 
	德审报〔2017〕30号及昆明融汇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芒市2012年保障性安居工程成本测算咨询报告》
	
	除去商业面积13157平方米建筑费用40205029.03元。

	3
	锦绣阳光家园·大湾小区
	310725750.10 
	同上
	
	除去1051套建筑面积47175.33平方米及商业面积803.6平方米建筑费用170595048.5元。

	4
	锦绣阳光家园·咖啡小区
	208502657.47 
	同上
	
	除去商业面积1926.52平方米建筑费用6693327.70元。

	（五）
	盛世佳园
	113166278.40 
	《房地产买卖申请审批书》
	
	

	（六）
	城北小区
	2340000.00 
	《房地产买卖申请审批书》
	
	

	（七）
	斑色路公租房
	3260000.00 
	《房地产买卖申请审批书》
	
	

	三
	2012年保障性安居工程债券资金利息
	573121100.00 
	市财政局提供
	0.86
	2012年保障性安居工程每平方建筑面积分摊利息=总利息÷总建筑面积÷50÷12=0.86元/月。

	四
	总折旧费
	61094519.47
	
	
	

	1
	锦绣阳光家园·风平小区
	4071462.225
	按设计年限50年计算
	6.04 
	每平方建筑面积分摊折旧费用=年维修费÷各小区住宅建筑面积÷12

	2
	锦绣阳光家园·南蚌小区
	44263863.53 
	按设计年限50年计算
	5.52 
	同上

	3
	锦绣阳光家园·大湾小区
	6214515.002
	按设计年限50年计算
	6.51 
	同上

	4
	锦绣阳光家园·咖啡小区
	4170053.149
	按设计年限50年计算
	6.58 
	同上

	5
	盛世佳园
	2262625.57 
	按设计年限50年计算
	5.45 
	同上

	6
	城北小区
	46800
	按设计年限50年计算
	3.21 
	同上

	7
	斑色路公租房
	65200
	按设计年限50年计算
	3.31 
	同上

	五
	总维修费
	18014736.97 
	
	
	

	
	锦绣阳光家园·风平小区
	1628584.89 
	房屋维修费按建设成本年0.8%提取维修费费用
	2.42 
	每平方建筑面积分摊维修费用=年维修费÷各小区住宅建筑面积÷12

	
	锦绣阳光家园·南蚌小区
	11282474.59 
	房屋维修费按建设成本年0.8%提取维修费费用
	2.10 
	同上

	
	锦绣阳光家园·大湾小区
	2485806.00 
	房屋维修费按建设成本年0.8%提取维修费费用（年维修费=建设成本÷50房屋设计使用年限）
	2.60 
	同上

	
	锦绣阳光家园·咖啡小区
	1668021.26 
	房屋维修费按建设成本年0.8%提取维修费费用（年维修费=建设成本÷50房屋设计使用年限）
	2.63 
	同上

	
	盛世佳园
	905050.23 
	房屋维修费按建设成本年0.8%提取维修费费用（年维修费=建设成本÷50房屋设计使用年限）
	2.18 
	同上

	
	城北小区
	18720.00 
	房屋维修费按建设成本年0.8%提取维修费费用（年维修费=建设成本÷50房屋设计使用年限）
	1.28 
	同上

	
	斑色路公租房
	26080.00 
	房屋维修费按建设成本年0.8%提取维修费费用（年维修费=建设成本÷50房屋设计使用年限）
	1.32 
	同上

	六
	管理费
	3002220.12 
	
	0.37 
	每平方建筑面积分摊管理费用=年管理费÷各小区住宅建筑面积÷12月

	1
	职工工资55人
	2119768.25
	按照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0年住房保障工作人员工资基数及单位缴交保险实际发生额计提
	
	

	2
	职工福利费
	296767.56 
	根据《企业财务制度》规定职工福利费按职工工资总额的14%计提
	
	

	3
	工会经费
	42395.37 
	根据《企业财务制度》规定工会经费按职工工资总额的2%计提
	
	

	4
	职工教育经费
	52994.21 
	根据《企业财务制度》规定职工教育经费按职工工资总额的2.5%计提
	
	

	7
	办公设备
	100000.00 
	按现有办公设备价值及使用年限计提
	
	

	8
	业务费
	360294.74 
	按年维护费的2%计提办公用品及其它支出费
	
	

	⑴
	印刷费
	40000.00 
	公租房合同、接房通知单等业务印刷品
	
	

	⑵
	办公用品
	18294.74 
	
	
	

	⑶
	系统运营管理费
	30000.00 
	《芒市公共租赁住房业务管理系统技术服务合同》约定
	
	

	⑷
	微信缴费平台服务费
	10000.00 
	通过微信平台收缴公租房租金，按年租金收入1‰计提。
	
	

	⑸
	短信平台费
	20000.00 
	用于催缴租金及相关事宜通知住户
	
	

	⑹
	业务软件开发费
	30000.00 
	公租房业务系统建设
	
	

	⑺
	法律顾问服务费
	30000.00 
	
	
	

	⑻
	宣传费、广告费
	60000.00 
	
	
	

	⑼
	诉讼费
	30000.00 
	
	
	

	⑽
	业务招待费
	20000.00 
	
	
	

	⑾
	差旅费
	50000.00 
	
	
	

	⑿
	会议费
	20000.00 
	
	
	

	⒀
	财务费用
	2000.00 
	
	
	

	10
	水费
	5000.00 
	六个公租房服务点用量
	
	

	11
	电费
	5000.00 
	六个公租房服务点用量
	
	

	12
	公车运营费
	20000.00 
	公共租赁住房维修用车
	
	

	七
	成本租金
	
	
	
	成本租金=折旧费+维修费+管理费+贷款利息

	1
	锦绣阳光家园·风平小区
	9.69
	
	
	成本租金=折旧费+维修费+管理费+贷款利息

	2
	锦绣阳光家园·南蚌小区
	8.85 
	
	
	

	3
	锦绣阳光家园·大湾小区
	10.34
	
	
	

	4
	锦绣阳光家园·咖啡小区
	10.44 
	
	
	

	5
	盛世佳园
	8.01 
	
	
	成本租金=折旧费+维修费+管理费

	6
	城北小区
	4.86 
	
	
	

	7
	斑色路公租房
	5.01 
	
	
	


	人员工资表

	                                                                      单位：元/年

	项   目
	工资总额
	合计

	
	基本
	养老
	医疗
	工伤、生育保险
	失业
	大病
	

	
	工资
	保险
	保险
	
	保险
	保险
	

	工作人员55人
	1665081
	254028.32
	148593.69
	33440.34
	8824.9
	9800
	2119768.25

	总计
	1665081
	254028.32
	148593.69
	33440.34
	8824.9
	9800
	2119768.25


芒市发展和改革局  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芒市财政局
二0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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